








六、 评分体系及标

(1) 服务费按月 支付。 乙方每月 10号前开具上月 同等金额合法有

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它结算资料 (增值税税率和税额须与投标报价函

保持一致； 如遇税率调整，不含税价格须与投标报价函保持一致) , 甲

方在收齐乙方结算资料后的10个工作日内 (如遇节假日则顺延) 办理当

月服务费支付手续，以支票或转帐方式支付。 如乙方逾期提供等额合法有

效的发票，甲方有权暂缓付款且不视为违约，乙方不得以此为由停止工作

(2) 服务期限： 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。

(3) 服务方式： 驻场办公 。

(4) 需提供增值税服务发票。

准

1.资格检查 ：

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(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)

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(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)

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(原件) /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(原件)

资质资格证明复印件 (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)

2.符合性检查：

是否响应采购人的全部需求

无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无效情况

投标人需对采购需求提交具体实施的方案和人员配置，一旦中标将作

为合同的一部分。

3.评标方式： 本次采购采取综合评标法，评分体系及标准如下。

评分总值最高为 100分 ，得分分值分配设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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